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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土地交易的官方中人，官中不但出现在民田交易中，而且在作为官田的孔府祭田

交易中，也有官中参与其间。孔府庄园官中的任职条件虽然较为宽泛，任职时限也没有制度性规定，但

其选用仍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并在订立各类契约时，主要承担丈量和证明的职能。相对于私中来讲，官

中的作中频率较高，虽有固定的活动区域，但彼此之间仍有一定交叉。由于孔府处理政务时大多“仿有

司之则例”，并与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之间存有大量的文书往来，故对孔府庄园官中的研究可以反观国

内其它地区的官中现象，尽管前者仍有自身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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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 5 月 16 日，《济南报》刊登一则山东长山县设立官中的新闻，略谓“查山东各属，向来买

卖宅园地土未有官中，均系私相授受”。①1917 年 5 月 17 日，《申报》刊登一则安徽省议会向参议院

请求取消官中的新闻，略谓“官中一项，为本省向来所无”。②似乎在鲁、皖二省，参与田宅交易的官

中实属“首创”，但如揆诸史实，则多有不符。例如，有学者发现，安徽绩溪县康熙年间的官版田房

产土交易契纸中早有官中出现，山东济宁州也有康熙五十一年( 1712 ) 官中参与土地交易的记载，

嘉庆年间洐圣公府颁发的《至圣庙祭田官契》也刊刻有官中的名字，③光绪末年山东泗水县颁发的

官契上也刊载有官中的名字和戳记。④如是，20 世纪初的新闻报道，与当今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孰是

孰非? 学者提及的鲁、皖官中现象，到底是个案孤证，还是普遍存在? 委实值得一探究竟。另外，

法、史学界虽在中人问题研究方面用力甚勤，但对官中现象的专门性研讨，尚不多见。⑤最近，有王

正华撰文探讨了华北田宅交易中官中的职能、佣金、利弊及官中现象的历史变迁，但侧重于民国时

期，且对官中的选任和任职情况少有论及。⑥有鉴于此，本文即依托《孔府档案》资料，对清至民国时

期位于鲁西南地区孔府庄园土地交易中的官中现象进行初步研究，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和

认知。笔者陋进，敬祈专家指正。

一、孔府庄园官中的选任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府是“衍圣公府”的俗称，既是孔子嫡裔历代“衍圣公”居住生活的府邸，又

是其处理政务之所，而《孔府档案》正是围绕历代“衍圣公”活动所形成的历史文书档案。汉代以

降，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而历代王朝对孔子直系后裔

也是格外尊崇，“恩渥备加”，造就了一个不随王朝变换而兴废的世袭贵族。⑦端赖于孔子的“遗

泽”，在制度化儒家形成及其发挥重大作用的过程中，孔子直系后裔备受恩渥，获取了大量朝廷钦

赐的祭田和人户，至明、清时期形成了拥有百余万亩土地的大庄园。⑧为管理庄园的土地和佃户，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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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专门设立管勾衙门等机构和屯官、总甲、甲首、小甲等职役，经理征收租税、清丈地亩等事务，因之

留下了不下 10 万件的土地文书( 内含 4 万余件地契) ，其中不乏有关清至民国时期官中的历史

记载。
孔府庄园屯地官中的选任，通常需要各屯佃户具名保举，经该屯屯官详明孔府后，由孔府给票

充膺，令之任事。简言之，孔府官中的选用一般遵循如下程序: 他人具状作保—屯官具禀请任—孔

府批示给票—官中领凭任事。
无论是屯民所具保状，还是屯官所具禀文，乃至孔府所发信票，其行文格式不但前后相近，且各

屯之间也差别不大。道光十年( 1830) 九月洸河屯屯民张殿侠等人所具保状云:“切洸河屯素有官

中一名，公平交易。今因官中马先登嗜酒误事，屯民不服，今保得杨万桢殷实老成，堪以充膺，但无

明示，未敢擅便，理合公恳鸿慈，伏乞公爷恩准批示施行”。⑨至于保举者的人数一般没有限制，二三
人即可，也有如本例保人列名达 7 人之多者，但保举人的身份必须是本屯佃户，且不时有监生、生员

等下层绅衿或甲首、小甲等上层屯户充当保人者。⑩在接到屯户的保举后，屯官即向孔府具呈请命。
嘉庆十七年( 1812) 四月，署巨野洸河屯屯官尹守锐在给孔府的呈文中说道:“查本屯官中杨起云于

前月二十八日病故，所遗之缺，今阖屯李作信、马应黄等保得杨至廉殷实老成，堪以承膺，理合详明，

伏乞公爷恩准给票施行”。瑏瑡有时屯官也可直接具文保举官中人选，从而省去屯户作保环节。光绪
十六年( 1890) 三月，东阿屯屯官田维森等给孔府的禀文称:“切本屯有丈量地亩之官中萧书和年已

老迈，不能理事。伊子萧清吉年力精壮，秉性诚实，充膺官中，诚堪胜任。为此公恳仁明公爷恩准给

票，赏示施行”。瑏瑢

孔府对屯官的禀请，一般均予允准，并给官中发放信票，有时还需要发布告示以令屯民周知。
姑举一例:

袭封衍圣公府为给票事，据巨野屯洸河屯官杨道行禀称，据屯户李琳、杨心法等禀称，

本屯官中杨道章病故，现在乏人，今公保屯户杨起云堪以充膺。等情。为此禀请恩准给

票。等情到本爵府。据此，合行给票。为此票仰杨起云遵照承膺该屯官中，遇有屯户推收

地亩，务须秉公查丈、照例过割，毋得舞弊，致干革处不贷。须至票者。( 实) 乾隆四十七

年四月( 廿四) 日差。圣府( 行) 限 月 日销。瑏瑣

如果官中所领手票因故无存，还可以向孔府具禀，申请补发。同治三年( 1864) ，洸河屯官中李

位吾( 五) 、李援莪( 峩) 充任官中的告示和信票，“因遭南匪所过，被火烧毁有失”而向孔府具禀补

发。孔府为保证官中正常行使职责，一般都会慨然应允。《孔府档案》中保留了这次孔府补发信票

的票稿，内称:

袭封衍圣公府为补给信票事，据洸河屯官中李位五、李援峩禀称，自咸丰五年蒙恩发

给告示、手票办理屯务，近因南匪扰乱，将票焚烧，无凭办公，等情前来，合行给票。为此票

仰李位五、李援峩遵照充膺洸河屯官中，遇有退谢屯地，尔必秉公丈量，毋得徇庇隐匿，致

干究处。毋违，须票。右票给洸河屯官中李位五
李援峩执此。同治四年三月( 初五) 日。瑏瑤

若官中因病、因故去职，则需将原发信票缴回孔府。例如，嘉庆五年( 1800) 东阿屯官中萧治邦

缴回孔府的信票票面上，用墨笔潦草书写了一个大大的“销”字，瑏瑥这与前述乾隆四十七年( 1782 )

孔府颁给洸河屯官中杨起云的信票上用红笔添写一工整的“实”字迥异。
除信票外，官中办事的另一重要凭证即为戳记。戳记一般为竖条形木戳，使用红色印泥，印文

则各屯不一。或曰“东阿屯屯官中”，或谓“东阿屯官中”，或云“圣公府平巨屯官中戳记”，或为“圣

府钜屯官中”，大部分直接刊刻“官中”二字，但字体迥别。瑏瑦至于戳记出现的位置，一般是在契尾立
契时间处，也有少数加盖在契首立“某”约上。瑏瑧

二、孔府庄园官中的职能

关于官中在田宅交易中的职能，有学人认为主要包括中介和税务管理两方面，具体言之，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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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书立官契、从中说合、丈量估价、稽查契税、契约诉讼证明等。瑏瑨但对于孔府屯地交易中的官中

来讲，其职能和作用却与之不尽一致。
( 一) 订立契约、丈量田地

首先，从孔府屯地交易契约所见官中出现的场合来看，官中最主要的职能在于证明契约效力。
以孔府庄园之一东阿屯瑏瑩的地契为例，官中主要出现在以下场合:

表 1 东阿屯地契所见官中情形一览表

类型 出现位置 行文格式

卖地约

标的 物 后 ( 买
主前)

立卖约人某因何故将某地若干同“官中人赵可佑、说合人冯音言明卖于”某名下

立约时间后
立卖约人某因何故将何处地若干同中人某说合卖于某名下为业……“乾隆二十四
年二月十六日同官中萧九禄立约”

标的物后和立
约时间后

立卖约人某因何故将某地若干卖于某名下地价若干步弓若干“官中杨学颜，私中
杨丕荣、芦继仲，民国八年正月十八日同官中萧维贤立约”

分地约

标的物后
立分地约人某将某地若干“同官中萧清利，私中杨希廉、张亮丈量清楚，恐后无凭，
立分约为证”

立约时间后
立分地约人某将某地若干四至如何，立文契为证，“道光元年拾一月二十五日官中
( 戳记) 萧九禄立约”

同事人后立约
时间前

某人应分屯地邀同族人、乡亲、屯官中等丈量已清，计地若干……事人某、“屯官中
萧清利同立，宣统二年八月初六日立约”

换地约

立约时间前
立换约人某因何故将某地若干同中人某说合换于某名下，“官中萧清立，民国六年
三月二十二日”

立约时间后
立换约人某因何故将某地若干同中人某说合换于某名下，“民国拾叁年拾贰月初
九日同官中萧东方立约”

补约( 契)
立约时间后

立补契人某因何故老约失迷现地丈量若干四至如何步弓若干“光绪二十七年二月
二十日同官中萧清立”

标的物前 立补约人某因何故邀请四邻“同官中人萧清利”将某地若干……

租地契 立约时间后
立租契人某因何故将某地若干租于某名下耕种“中华民国四年四月初十日( 官中
戳记) 立”

丈量约

标的物后
立约人某地若干邀到四邻“同官中萧清立岔丈成约乙章”……“民国贰年( 官中戳
记) 三月十二日立约”

立约时间前
立应分祖遗地若干只为分单阔步不明今同中人某、亲家某公同查丈……“官人贺
邦详，民国拾二年二月初二日立”

立约时间后
立文契人某因何故邀请地邻，将地邻之地岔丈清楚，按约足去，下剩地若干“同治
元年贰月二十六日同( 官中戳记) 萧淑和、同私( 中) 贺泽广、李进孝、贺九縀立约”

资料来源: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博物馆:《孔府档案数字化资源库》( 2017 年) ，孔子博物馆藏。

此外，在修改契约内容、确定土地权属等场合，官中也时常参与其间，或直书其名于约中，或加

盖戳记于约面，或二者兼存。官中参与证明屯民土地权属的情形，并不少见。姑举一例:

立约人金贵顺有祖〔租〕屯田旧佃南北地壹段，计地壹亩贰分三厘零九系捌忽。今被

衍圣公奉旨札饬东阿屯屯官找准旧佃户情愿以供祀典。恐后无凭，当官立约存证。中华

民国捌年正月拾贰日，同官中萧渭贤立约。瑐瑠

有时契约内容作了涂抹或修改，也要请官中加盖戳记，予以证明。在官中萧清利参与的光绪二

年( 1876) 二月二十日刘继堂分地约上，因为原约天头部分的“十八”被贴纸添改为“二十”，故重新

加盖了官中戳记。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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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丈量土地也是官中的主要职责。一方面，无论是从孔府庄园各类契约中“同官中丈量清

楚”等行文套语来看，还是从河北等地及孔府庄园中均将“五尺行”“官尺”与官中互称来讲，瑐瑢都可

以看到这一点。另一方面，从前引乾隆至光绪时期孔府颁给官中萧清吉、杨起云、李位吾等人的信

票中，也都明确指出官中负有丈量地亩之责，并且要秉公丈量。
( 二) 居间说合

当然，说合交易时也会有官中参与。例如，同治八年( 1869) 王凤江立卖地约，即是“同官中人

赵可佑、冯玉德说合”; 瑐瑣1919 年郑延汉立卖地约，也是“同私中郑传薪、郑毓楠，官中萧维贤”说合;

1920 年杨东淮、杨东汉立卖地约也是由“官中萧维贤，原中杨希颜、杨东蒙、杨希尧”说合。瑐瑤只是更

多时候表现为官中与私中或中人或说合人共同出现在契约中。如:

立卖约人王斗……官中人赵可佑、说合人冯音，言明卖于王凤远名下永远为业……同

治五年九月廿日同私中人冯音立约”。瑐瑥

立卖约人黄曰灿……今同
官中人陈文兴
说合黄曰功 ，情愿卖于黄相魁名下为业……光绪贰年十一月廿

五日同官、私中立约。瑐瑦

尽管因官中与私中彼此掺杂在一起，以致人们无法判断前者是否在交易中承担了主要的说合

之责，但从绝大多数契约中均有说合人、私中人的情形来看，官中参与说合交易的可能性要较后者

为低。换言之，在这类契约中，官中更主要的是承担证明之责。
( 三) 其它职能

前引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孔府官中杨起云的信票中谈到，作为屯地买卖的官人，官中遇有屯

户推收地亩，必须“秉公查丈”“照例过割”。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十一月，署洸河屯屯官杨道行曾

请孔府出示晓谕屯户，买卖地亩“务须官中眼同丈量，执契过割，以便造入红册”; 嘉庆初年，管勾赵

环在给衍圣公详请印契的禀帖里也谈到，屯地买卖“虽有官中，全不令官中查丈过割，以致漫无稽

查。今请……务经官中清丈，粘契成交，立即过割。”瑐瑧如此，则官中似乎也有过割土地之责。但揆

诸实际，孔府屯地的官中虽有丈量之责，实无过割之权。
孔府庄园负责屯地管理事务的管勾和各屯屯官才承担换发官契、推收过割之责。嘉庆四年

( 1799) 八月，署管勾王景睻领到孔府印制契尾 600 张，“给发平、巨、郓三屯屯官，俟过割之时，换用

官契，并注明祀田及实在字样”。嘉庆六年( 1801) 十一月，孔府给管勾的谕文中指出，“今将刊刻印

契先发平、巨二屯五佰张，该管勾即转饬各屯官请领，督率官中遵照办理。仍出示遍行晓谕，如遇推

收地亩，务须严饬屯官眼同官中丈量明白，遵填官契，请领收存，以备稽查”。嘉庆十二年( 1807) 七

月，郓城屯萧皮口监生薛献廷给孔府的禀文中也称“民间认退( 祭田) 粮银，粘契过割，皆由屯官办

理”。瑐瑨

当然，甲首有时也会帮同屯官处理田地推收过割事务。嘉庆二十二年( 1817 ) 十一月，署管勾

王肇基致孔府申文称，五屯祀田“各屯额设屯官二员，专司地亩册籍，遇有买卖田地，随时过割，以

免欺漏。……拟合详请爵宪出示，严切晓谕各屯户军民人等，并放给印契，责令各屯官严督各甲首，

随时查报，过割粘契”。道光五年( 1825) ，孔府令屯户补交税契的告示也曾言及“凡尔等前此所有

未经过割税契，或垦种荒田，以及一切有地无粮者，准其自行出首，即同各甲首赴管勾衙门呈报入

册，更户承粮”。咸丰二年( 1852) 二月，针对屯户买卖祀田并不过割之弊，孔府札令管勾倪廷桂“转

饬各屯官，督饬各甲首遵照查明，确切认真办理”。瑐瑩可见，推收地亩、过割入册以及征收税契，实为

屯官之责，并非官中之任。而之所以在官契中会出现官中字样，实是因其负有丈量之责。例如，在

嘉庆和咸丰年间印制的《至圣庙祭田官契》上，“官中”二字便刊刻在步弓和成地亩数之左。瑑瑠

概言之，孔府屯地官中主要承担立契和丈量之责，居间说合并非其主业，而过割地亩、征收税

契，以至估价等类，均非官中之责。这表明，孔府屯地官中的职能与一般民地官中相比是同中有异，

且异略大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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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府庄园官中的来源与任职

既然在孔府庄园土地交易中不乏官中的身影，那么哪些人可以担任官中呢? 孔府庄园官中的

任职资格虽不见明文规定，但从孔府所发信票和告示来看，主要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本屯佃

户; 二，必须年力精壮，为人诚实，最好家境也要殷实; 三，具备一定书写和计算能力。
在众多屯地佃户中，孔府庄园最基层的生产管理者———小甲、甲首和管事———无疑是符合官中

任职条件的人选之一。例如，在平阳厂担任官中的王振作，即是该厂管事，而担任官中的王玉山、侯
振国，还身兼甲首一役，以管厂身份担任官中的陈广文则在 1924 年充任了小甲。同样，在平巨柜平

二牌担任官中的苗常华、苗五存，也都身兼甲首一职; 在东阿屯担任官中的萧东方，最晚在 1926 年

即担任甲首一职。瑑瑡因此，庄园的基层生产管理者应该也是屯地官中的来源之一，但与普通屯民相

比，他们应该不是官中的主要来源。此外，主要承担居间介绍角色的中人、说合人、私中等，也应是

官中的另一来源。前述洸河屯屯民张殿侠等曾具保杨万桢充膺官中，而杨万桢本人即是“说合中

人”。
正如孔府庄园相当一部分小甲或甲首是父子、祖孙或兄弟相袭一样，官中也可以父子相承或兄

弟相继。例如，东阿屯官中主要由萧九福、萧九禄、萧九思、萧维贤、萧维矣、萧清利、萧清禄、萧清

吉、萧东方、萧书和、萧廷立等担任，而屯官田维森也曾禀请孔府准许萧清吉替代其父萧书和担任官

中。瑑瑢究其原因，这种方式使官中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口耳相传即可获得任事时必备的丈量、计算等

专业知识，而且实践中也更易于获得前任官中的必要指导。
《孔府档案》中暂未发现有关官中任职时间的制度性规定。就现存史料来看，与小甲、甲首、屯

官等其它庄园职役有相对固定的任职年限不同，官中的任职时限虽长短不一，但远较前者为久，似

乎只要年纪许可，即可一直担任。以巨野屯洸河屯官中李位吾为例，他自 1861 年任官中，一直做到

1926 年，长达 66 年; 另一位官中李援莪则从 1851 年做到了 1924 年，长达 73 年; 而且他们二人共同

作为官中同时出现在契约上的时间，也长达 14 年。瑑瑣

在平阳厂，瑑瑤各官中任职年限虽自数年至数十年不等，但一般也多在十数年以上( 详表 2) 。

表 2 平阳厂官中任职情况一览表

姓名 作中次数 起止时间 年限 地点及次数

李永芳( 房) 16 1826-1886 61 常屯 12 官厂 1 曹海 1 曹庄 1 不详 1

李守童( 同) 33 1845-1904 60 常屯 28 官厂 1 曹海 1 曹庄 1 刘庄 1 不详 1

王振作( 卓) 13 1903-1928 26 常屯 6 许楼 3 官厂 2 曹庄 2

李守堂 5 1883-1903 21 常屯 5

王玉( 毓) 海 19 1899-1917 19 常屯 8 官厂 6 许楼 3 曹垓 1 不详 1

王玉山 8 1901-1917 17 常屯 6 官厂 2

侯振国 17 1917-1928 12 官厂 11 曹垓 3 曹海 1 朱庄 1 文方( 双) 寺 1

陈广文 7 1918-1928 11 常屯 6 许楼 1

常东范 2 1830-1838 9 常屯 2

曹鸣( 明) 铎 17 1916-1922 7 官厂 5 曹垓 3 朱庄 3 常屯 2 曹海 2 曹庄 2

刘廷选 2 1889-1894 6 常屯 2

王振修 3 1921-1924 4 曹垓 1 官厂 1 不详 1

陈广成 2 1916-1918 3 常屯 2

刘清洞 1 1883 1 常屯 1

李亭洞 1 1900 1 常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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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姓名 作中次数 起止时间 年限 地点及次数

刘亭臣 1 1900 1 常屯 1

王振爵 1 1913 1 官厂 1

李玉九 1 1920 1 官厂 1

刘廷栋 1 1928 1 不详 1

资料来源: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博物馆:《孔府档案数字化资源库》( 2017 年) ，电子档号 01-007191-0001-0001 至

01-007193-0104-0001。

既然土地交易中官中与私中时常会同时出现，那么官中与私中有何关系? 二者活动范围和频

率有何不同? 我们仍以平阳厂为例进行说明。在平阳厂所存 297 件契约中，既无中人也无官中的

契约有 6 件，有中人无官中的有 141 件，官中和中人俱列的有 150 件。在同时载有官中和私中的

150 件契约上，列名的私中( 中人、同人、同中人) ，每件少者 1 人，多者 4 人，总数为 175 人，总共 274
人次( 详表 3) 。在 175 名私中里，做中次数在 3 次以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90% 强，5 次以上的仅占

总人数的 2． 3%。而如表 2 所示，在这 150 件契约中，官中出现的人数仅为 19 人，内中作中达 5 次

以上的官中，有 9 人之多，几占总人数的一半。可见，相对于私中作中呈现较为分散的情形而言，官

中作中频率高，且相对集中。私中存在的广泛性和分散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并非只有那些社会

经济地位较高、关系广泛、有人缘、有面子、交际能力强的人才能作中。事实上，在一般土地交易中，

中人的选择并不以地位、等级、地望为拘，而是在特定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中，因买卖事主的实际

利益需要产生。换言之，“人人皆可为中”。

表 3 平阳厂私中情况一览表

姓名及数量
个人
作中
次数

作中
总次数

比例
( % )

李进( 晋) 1 人 8 8 0． 6

高士( 思) 贤、胡朝先、李宗扬等 3 人 5 15 1． 7

曹金伟、常振海、常朋( 鹏) 、常振江、陈万连、胡效曾、李金海、李崑扬、李心( 辛) 春、
石丕合、孙传本、许秀山等 12 人

4 48 6． 9

常风岭、常金秀、常玉清、常振山、陈风廷、胡广荣、李风岗、李崑山、石丕山、孙传贵
等 10 人

3 30 5． 7

曹兆( 照) 元、常俊虔( 乾) 、陈广训、高汉璋( 章) 、高景尼、高文宾( 彬) 、胡风先、胡
广居、胡廉先、李邦成、李邦魁、李邦元、李景溪、李兰芝、李守玉、李遂扬、吕振明、石
丕礼、石丕玉、孙传保、孙敬慈、许思平、许思文、于景合( 河) 等 24 人

2 48 13． 7

毕魁元等 125 人 1 125 71． 4

总计 175 人 274 100

资源来源: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博物馆:《孔府档案数字化资源库》( 2017 年) ，电子档号 01-007191-0001-0001
至 01-007193-0104-0001。

就官中的活动区域来讲，其活动范围一般较为固定。如表 2 所示，做中 5 次以上的官中有 9
名，除曹鸣铎外，其它 8 名官中 70% 以上的交易，都是在一两个村庄内完成的。例如，李永芳作中

的 16 宗交易，75%发生在常屯; 王玉海作中的 19 宗交易，74% 发生在常屯和官厂，李守堂作中的 5
宗交易，全部发生在常屯; 等等。但从曹鸣铎和侯振国、李守童与李永芳、王玉山与王振作等官中的

情况来看，官中活动范围相互交叉的情形也比较普遍。这又与学界认为官中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且

·15·



彼此互不侵犯的观点有所不同，瑑瑥显示出孔府屯地官中的特殊性。
从表 2、表 3 还可以看出，平阳厂的 19 名官中与 175 名私中之间不存在交集。同样，在东阿屯

的土地交易契约中，官中与私中之间也不互相兼任，非此即彼。换言之，官中就是官中，私中就是私

中，二者分属不同的群体。

四、从孔府庄园官中观照其它地区官中之推行

鉴于孔府对家族事务和土地经营的管理是“仿有司则例”，瑑瑦而目前有关清代官中的资料和研

究都较为匮乏，我们试以孔府庄园官中的情形，反观全国其它地方官中的境况。
如上，通过批检孔府庄园土地交易契约发现，最晚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 1848 ) 十九日巨野

屯洸河屯杨起曾立卖地约中，就已经出现了“官中马庆捷、李镇东”的字样; 在道光十年( 1830) 三月

十六日平阳厂常凤来立退地约中，出现了“官中常东范”的字样; 而东阿屯更是早在康熙十二年
( 1673) 三月初四日王国泰立卖地约中，就出现了“同官中萧九禄同立约”的记载。瑑瑧此外，在平巨柜

( 平阳屯和巨野屯) 和洸河屯孔家屯的土地交易契约中，也都有官中出现。然而，在孔府庄园的所

谓“五屯七厂十八官庄”中，除平阳屯( 厂) 、巨野屯( 厂) 、东阿屯外，在郓城屯( 厂) 、独山屯( 厂) 、滋
阳厂、东平厂、曲阜厂和位于曲阜、泗水、邹县的 18 处官庄中，却完全不见有官中的记载。换言之，

并非孔府所有的庄园都有官中，不但官庄如此，部分屯地和厂地亦然。而且，这一情形与官中出现

的地域也没有关系，巨野屯洸河屯和滋阳厂虽同坐落滋阳县境，但官中此有彼无，即是明证。
可以想见，正如并非所有的孔府庄园都有官中一样，全国———甚至一省之内———也并非每地每县

皆有官中。且不说湖北一省“向无官中”，光绪末年方才筹议开办，而晚清时期的吉林将军，对各级地

方官员呈请办理官中之议，也均批饬不准。瑑瑨即使如山东虽在光绪末年即有长山、潍县等按照指令创设

官中，但当时及以后未立官中之县亦不乏见。例如，1930 年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的一份公函

中曾提及，在乐陵县民众代表程瑞林等请求撤销官中的呈文中谈到，“窃本县典卖田产，旧系私人处

说，本无设立官中照价开用之例，由满清以迄民国，沿为风俗习惯”。瑑瑩继光绪末年创办官中之议后，民

初又有财政部要求各省设立官中之令。其时虽有京兆、江苏等地举办，但各县进展缓慢，复经安徽、浙
江、江西等省议会及众议院议决请予取缔，到 1919 年 2 月时即由财政部通令全国各省( 区) 财政厅长

一律取消。瑒瑠其后虽又有京兆、天津等地所谓房田官中事务处( 所) 的创设，但不久即行废止。如京兆

地区于 1926 年开办的京师城郊官中事务处，不久即因“征收烦扰，物议沸腾”而于 1927 年底全行撤

销; 天津当局也为“体恤民艰起见”，于 1932 年中止了原拟开办的田房官中事宜。瑒瑡

另一方面，从孔府官中选任及任职情况来看，全国其它地区官中也与之相差不大( 详表 4) 。在

选任程序上，官中一般也要经历“他人具保—具文求任—验看审批—给凭任事”的过程。例如，清

末山东潍县、长山县的官中即是经“士绅公保—知县验看—颁发戳记”后，按约划分区域办理买卖

宅园地土事务。瑒瑢各地对官中任职资格的规定，也与孔府庄园官中的情形相似。只是，民地官中的

任职一般都有固定年限———或 5 年，或 10 年———与孔府屯地官中情形略异，这又显示出孔府庄园

官中的另一特殊之处。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官中并非一以贯之的制度。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

设立的一些苛捐杂税予以取消，以争取民心，而官中正是被作为病民苛政而裁撤的，并被作为政府

除旧布新、苏缓民困之举大肆宣扬。瑒瑣既然“官中办法，实属病民之举，所以屡办屡止，不能推行”，瑒瑤

官中并非政府贯彻始终的既定制度，而依靠官中征收的契税也难以成为政府的经常性收入来源。
因此，学界对官中之于税收重要性的结论值得商榷，瑒瑥更可能的情况是，官中的推行只是为了增税

而实行的临时措施，以致时兴时灭，兴废无常。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对请求设立官中之议概予

驳斥，改设契约发行所，“选派区、社里、街长等经理发售( 官契) 及催税事宜”，瑒瑦这或许可以作为对

官中征税作用有限性的又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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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民国部分省( 区)《官中章程》简况

名称 任职资格 任职年限 任职程序 活动范围

京兆各县田
房官中章程

年在 25 岁以上，品行端
正、身家殷实，素有信用

5 年为满

取具本区或本县城两家殷
实铺保，并填具保证书，戳
记由县公 署 发 给，不 得 私
自刊刻

不 能 经 营 本 区 外 之
事; 同 一 区 内 共 同 经
管，不能各分疆界

山西省办理
田房官中帖
捐暨纳税暂
行章程

年在 30 岁以上，身家清
白未 受 刑 事 处 分，家 道
殷实 素 为 民 人 信 用，认
识文字娴熟缮算

5 年 为 限，未 满 年
限，遇有变故时，得
由其同胞兄弟子侄
继续承充

县知事查 覆 无 异，觅 保 加
结，刊发“第几区田房官中
之戳记”

各认 定 所 管 区 段，各
守 区 域，不 得 侵 越
争执

修正河南省
官中章程

年满 25 岁以上，身家殷
实未 犯 刑 律，心 地 明 白
素有信用，原充产行、里
书、公直

5 年为满 戳记由县知事发给 划定区域以免纷争

吉林省整顿
牙税章程

年在 30 岁以上，确系本
人并 非 假 冒，身 家 殷 实
未受 刑 事 处 分，略 明 书
算粗通文理

5 年为满，可续充
取具殷实 铺 户 保 结，县 知
事会同税务局长编查

分区 设 立，不 准 越 界
兜揽

浙江省官中
牙 帖 暂 行
章程

本 籍 人，年 在 30 岁 以
上，身家殷实，前清时未
经充过地保、图正者，有
商会并地邻亲族或殷实
商号三家具保

5 年为满，不准更名
顶替

觅取妥保，备具保证金，赴
署请领

江苏省官中
章程

30 岁以上，品行端正学
识清 通 明 识 珠 算，身 家
殷实 素 有 信 用 并 无 过
犯，有 邻 近 殷 实 商 号 三
家担保

10 年为 满，未 及 年
满 别 出 事 故，或 本
人 身 殁 即 行 取 消，
不准冒名顶替和化
名朋充

领 证 时 措 齐 税 银，具 禀
县署

各守 界 限，彼 此 不 得
兜揽搀越

资料来源:《京兆财政汇刊》1918 年第 1 期，第 172-175 页;《税务月刊》1916 年第 3 卷第 29 号，“法规·单行法
规”，第 1-7 页;《财政月刊》1917 年第 4 卷第 37 号，“法令·赋税”，第 1-9 页;《税务月刊》1916 年第 3 卷第 27 号，
“法规·单行法规”，第 1-8 页;《江苏省公报》1918 年第 1696 期，第 7-11 页。

五、结论

综上，无论一般民田，还是作为官田存在的孔府屯地，官中都曾参与土地交易。作为官方中人，

孔府庄园官中的任职条件虽然较为宽泛，但仍要遵循一定选任程序，并经孔府认可。孔府庄园官中

一般可以长期任职，并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在土地交易中主要承担丈量之责和契约证明作用，

其居间说合职能间或有之，但估价、过割，实非其应有之责。
相对孔府庄园官中来讲，全国其它地区官中的任职资格和程序也有一定之规，官中虽负有征税

之责，但因时兴时废而难以被视作一种制度性存在。它更像是一种职役，固然在帮助政府监管土地

交易和征收契税时起到一定作用，但因其主要是作为政府的临时增税措施而存在，且容易被披上苛

政的外衣而遭到取缔。因此，很难讲华北乃至全国的官中曾经有过被“经制化”的时代。
孔府既是“衍圣公”处理政务的官衙，又是其日常生活起居的私邸，使得《孔府档案》兼具官方

档案和私家文书的独特性。因此，借助《孔府档案》对孔府官中问题进行研究的某些结论，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推及全省乃至全国。当然，对于民间文献最为丰富的徽州、清水江等地来讲，官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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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会呈现另一番面相，期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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